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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以下為天津創業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
所刊發之《天津創業環保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簽署〈天津市中心城區四座污水
處理廠特許經營項目付費週期調整工作備忘錄〉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董事長
唐福生

中國，天津
2025年12月31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董事會由3名執行董事唐福生先生、付興海先生（職工董事）
及聶艷紅女士；3名非執行董事王永威先生、李曉廣先生及劉韜先生；及3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劉飛女士、王尚敢先生及薛濤先生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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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

项目付费周期调整工作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 年 12月 16日，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了《关于应

收账款回款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50）），公司一次性收到人民币 19.89

亿元历史应收账款。 

上述款项收到后，公司持续推动其余应收账款压降工作。截止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天津市中心城区津沽等四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费应收账款

（含长期应收款）预计约为 25亿元（未经审计数据，最终以 2025年年报审计数

据为准）。 

为进一步规范天津市中心城区津沽等四座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服务费支付

事宜，结合天津市水务局实际资金支付安排，经友好协商，天津市水务局（“甲

方”）和本公司（“乙方”）拟签署《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

项目付费周期调整工作备忘录》（以下简称“本备忘录”），就付费周期等事项

约定如下： 

 （一）付费周期调整 

将《天津市纪庄子等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中第八章 开票和付款

（本章所涉及甲方事项，由甲方天津市水务局履行）中的（3）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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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协议“8.1 账单和发票 

（3）甲方在收到乙方递交的账单之日（“账单日”）起，应在三（3）个工

作日内对乙方送交的账单和月报的结果进行复核确认；确认无争议，甲方应在账

单日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当月应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每笔污水处理服务费后，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交

符合税务部门规定的专用票据。” 

调整为：8.1 账单和发票 

（3）污水处理服务费实行“月计量、年结算”的付费方式。甲乙双方约定

每月 25 日为污水处理计量日，甲方在收到乙方递交的月度计量单后，应在三（3）

个工作日内对计量结果进行复核确认。确认无争议，甲方根据月度计量的水量，

于 12月 20日前核定确认上一年度 9月 25日至本年度 9月 24日污水处理服务费

账单（2026年核定 2025年 11月 25日至 2026年 9月 24日污水处理服务费账单），

并拨付不低于核定年度结算金额 30%的污水处理服务费，剩余资金于次年 6月底

前全部拨付。 

甲方在收到乙方提交符合税务部门规定的专用票据后，拨付污水处理服务费。 

（二）其他事项 

本备忘录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除本备忘录中达成的共识外，凡未作

说明及未涉及到的内容，仍以 2014年 2月 18日签订的《天津市纪庄子等四座污

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2016年 6月 16 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一）”、2018

年 9月 3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2020年 7月 31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三）”

和 2024 年 6月 20 日签订的《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水价调整

工作备忘录》为准。 

（三）本备忘录经甲乙双方盖章即生效，并构成原特许经营协议的补充部分，

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如有争议事项，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在



3 

甲方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本备忘录以中文订立，一式六份，双方各执三份。 

上述《天津市纪庄子等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一）、

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和《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

水价调整工作备忘录》，具体详见本公司分别于 2014 年 2 月 18 日、2016 年 6

月 17日、2018年 9 月 8日、2020年 8月 1 日和 2024年 6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获得纪庄子等四座污水处理厂

特许经营权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关于津沽等四座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

的公告”、“关于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再次签署特许经营补充协议的

公告”、“关于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签署特许经营补充协议（三）的

公告”和“关于签署《天津市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水价调整工作备

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

方式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本备忘录的议案（以下简称“该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付费周期的调整，有利于规范污水处理服务费的支

付，同意并授权董事/总经理具体组织签署本备忘录。 

经与公司审计师确认，本备忘录签署后，本公司中心城区四座污水处理厂污

水处理服务费的确认方式没有变化，对本公司收益不构成重大影响。 

后续，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创业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 月 31日 


